
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签订《保险业务代

理合同》暨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报告

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能财险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与全资子公司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天安佰盈”）之间已于 2025 年 3 月 5 日签署了《保

险业务代理合同》暨统一交易协议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

年第 1 号）文件规定，现将该统一交易协议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2025 年 3 月 5 日，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天安佰盈签署了

《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业务代理合同（统一交易

协议）》。协议有效期为 2025 年 3 月 1 日零时起至 2028 年

2 月 29 日二十四时止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类型

关联交易类型为统一交易协议

（三）交易标的情况

申能财险授权天安佰盈在其经营范围内开展保险代理

业务，并向其支付代理手续费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交易对手：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表人：马立新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保险代理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

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依法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

注册资本及变化：人民币 3 亿元。2016 年 8 月，注册

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 亿元。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60 号楼 24 层 2402

室 3 号

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797579573M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申能财险与天安佰盈的合作代理业务的手续费政策，是

在符合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确定，其中机动车辆保险的手

续费由各地区根据当地监管和行业要求的标准确定，非车险

的手续费根据各地区业务品质一单一议确定。

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，符

合市场公允价值，不存在损坏协议双方及任何第三方利益的

情况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负面或不良

影响。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交易金额



申能财险授权天安佰盈在协议有效期内代理销售保险

产品、代理收取保险费，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托，其对

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，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任何赔

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。

本公司依照协议约定向天安佰盈支付代理手续费。经双

方友好协商，合理预估合作期间 2025 年 3 月 1 日-2028 年 2

月 29 日三年的合作保费为 6000 万元，代理手续费为

1000-1200 万元。

五、关联交易审议情况

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

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会议

的方式审议并通过，并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

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审议并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，

认为申能财险与天安佰盈签订的题述协议符合市场化原则，

给予天安佰盈与其他专业中介公司一样的“待遇”，与天安

佰盈的代理手续费定价符合市场公允价值，未发现该统一交

易协议存在利益输送，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未发现对

被保险人权益造成不良影响。

七、监管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。



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3 月 1 4 日


